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號

再審原告    林子源  

0000000000000000

再審被告    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臺北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漢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停車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2年12月6

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8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之證述與兩造

間向來之消費行為迥然不同，有違證據法則。依據行政院公

告之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範本（下稱維修範本）第4條、第1

6條規定，需有雙方同意及消費者之委託書、同意書或授權

書，始可進行車輛維修。伊未同意再審被告修繕系爭汽車，

再審被告卻擅自更換系爭汽車汽油管，縱使免除維修費，系

爭汽車既遭安裝該汽油管，伊也無法取車。再審被告偽造維

修紀錄，強行留置系爭汽車，藉以向伊詐取高額停車費用，

並故意破壞伊因系爭汽車漏油得向德國原廠請求賠償之證

物，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向伊請求返還因不法原

因所為之強迫消費給付。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留置在漏

水、積水的不良空間，並與廢棄車輛共用一個停車格，未以

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伊管理事務，卻比照無使用任何不

良設施之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作為收費模式，

涉及詐欺，亦違反內政部民國87年1月17日發布之防空避難

設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5點規定，核與

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原確定判決卻為再審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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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訴之判決，顯有適用證據法則、自由心證法則之法規錯

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再審之

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

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嗣於113年6月25日提出民事再審之訴

補充理由狀，主張伊於近日發現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下

稱停管處）在官方網站公告，濱江街小型車停車費每日每次

停放費用最高為新臺幣（下同）50元，濱江市場停車全日月

票僅為4,800元，再審被告竟不實以每小時20元計算停車費

用，倘原確定判決審酌該證物，可為伊有利之判斷，伊亦得

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提起再審之訴部

分：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

法院現尚有效之解釋及大法官之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並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漏

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發生法律上

見解歧異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

161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觀諸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3頁第10行至第4頁第16行已

敘明再審被告99年8月15日將系爭車輛移至濱江服務廠檢查

後，自100年6月13日起屢次寄發存證信函通知再審原告取回

系爭車輛，再審原告最終於111年4月28日始前往取回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細繹歷次存證信函之內容均未以再審原

告清償維修費用或停車保管費用作為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

之前提，無論兩造間是否存在維修契約，縱使再審原告僅同

意再審被告檢修系爭汽車，仍不影響其經再審被告通知即有

自行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再審被告則無義務繼續供系爭汽

車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抗辯再審被告應運回歸還系

爭汽車，及其遭要求清償相關費用始能取回系爭汽車等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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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採，再審原告應無受再審被告強迫始不得不將系爭汽車

繼續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無正當權源以系爭汽車占

用濱江服務廠停車位置，致再審被告受無從使用該停車位置

受有損害，構成不當得利等節，核已強調再審原告取回系爭

汽車之義務不因兩造間有無維修契約而受影響，並依卷內資

料及證據調查之結果，分就兩造之主張及抗辯加以分析及辯

駁，認定再審原告以系爭汽車占用上開停車位置，構成不當

得利，再審被告則無強迫再審原告得利之情形。再審原告執

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為據，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

證人王重吉證言與其過去消費情形不同，兩造間不存在維修

契約關係，再審被告卻假借維修名義，強迫其消費及詐取高

額停車費，及調包其向德國原廠求償之證物，屬不法原因之

給付，不得向其請求返還，原確定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自由

心證法則等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所未認定之事實（即兩

造間存在維修契約法律關係）而為指摘，及對於原確定判決

關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所為之爭執，並非原確定判決就認

定之事實進而適用法規有何錯誤之情形，要與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情形有間。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即無可

採。

３、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主張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76條第1

項等2項請求權基礎，並就該2項請求權基礎排列為先、備

位，請求法院依序審理裁判。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再審被告先

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既屬有理由，備位依民法第176條

第1項規定請求即無庸審酌（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第29至30

行），並就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所抗辯再審被告將系爭汽

車停放在堆放雜物及廢棄物之處所，周圍環境尚有滲漏水等

節，表示再審原告所提照片不能證明上開其抗辯之事實，再

審原告受有無從使用系爭汽車停放位置之損害，不因該停車

位置原始用途而異，系爭汽車是否因此而受損害屬別一問

題，不影響再審原告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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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及理由欄第4頁第19行至第29行）。原確定判決既未就民

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為裁判，另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

認定再審原告所舉證據不能證明，所執抗辯亦均不影響其構

成不當得利之認定等節，已詳述其理由，經核並無違誤。再

審原告猶針對原確定判決所未論斷之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

部分，以系爭汽車遭再審被告與廢棄汽車放置在同一停車

格，周遭環境漏水、積水，再審被告非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為其管理事務等語再為爭執，並就原確定判決認定以濱

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計算再審原告所受系爭汽車占

用停車位置5年之利益等事實之當否問題予以指摘，核與適

用法規是否顯有錯誤無涉，仍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㈡、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提起再審之訴部

分：

１、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均為分別獨立之再審事

由，各款理由既不相同，所應遵守之不變期間自應分別計算

（最高法院72年台聲字第392號判例意旨參照）。是當事人

於提起再審之訴後，雖非不得補提其他再審事由，然其提出

之原因事實，係獨立之再審事由，而非原已提出再審事由之

補充者，自須受法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抗字第247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查再審原告對於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原確定判決因不

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於112年12月6日宣示時即告確定，而判

決正本送達再審原告之日期為同年月12日等情，業據本院依

職權查詢原確定判決送達日期在案。再審原告遲至113年6月

25日始具狀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

由，並提出臺北市停管處公告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2、54

頁），已非原提起再審之訴之補充，而得獨立提起另一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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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自應受再審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原確定判決於112年1

2月12日送達再審原告，至再審原告於113年6月25日追加民

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顯已逾30日之不變

期間，復未對其知悉在後之事實，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揆諸

首開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

審之訴部分，為不合法，亦應予駁回。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

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

本件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

由，依民事再審訴狀所載，不經調查即可認顯與法定要件不

符，而顯無再審理由，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另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第13款部分，則

逾應遵守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為不合法，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一部顯無再審理由，一部不合

法，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曾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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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號
再審原告    林子源  


再審被告    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漢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停車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2年12月6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8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之證述與兩造間向來之消費行為迥然不同，有違證據法則。依據行政院公告之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範本（下稱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需有雙方同意及消費者之委託書、同意書或授權書，始可進行車輛維修。伊未同意再審被告修繕系爭汽車，再審被告卻擅自更換系爭汽車汽油管，縱使免除維修費，系爭汽車既遭安裝該汽油管，伊也無法取車。再審被告偽造維修紀錄，強行留置系爭汽車，藉以向伊詐取高額停車費用，並故意破壞伊因系爭汽車漏油得向德國原廠請求賠償之證物，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向伊請求返還因不法原因所為之強迫消費給付。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留置在漏水、積水的不良空間，並與廢棄車輛共用一個停車格，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伊管理事務，卻比照無使用任何不良設施之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作為收費模式，涉及詐欺，亦違反內政部民國87年1月17日發布之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5點規定，核與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原確定判決卻為再審被告勝訴之判決，顯有適用證據法則、自由心證法則之法規錯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嗣於113年6月25日提出民事再審之訴補充理由狀，主張伊於近日發現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下稱停管處）在官方網站公告，濱江街小型車停車費每日每次停放費用最高為新臺幣（下同）50元，濱江市場停車全日月票僅為4,800元，再審被告竟不實以每小時20元計算停車費用，倘原確定判決審酌該證物，可為伊有利之判斷，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提起再審之訴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解釋及大法官之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並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觀諸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3頁第10行至第4頁第16行已敘明再審被告99年8月15日將系爭車輛移至濱江服務廠檢查後，自100年6月13日起屢次寄發存證信函通知再審原告取回系爭車輛，再審原告最終於111年4月28日始前往取回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細繹歷次存證信函之內容均未以再審原告清償維修費用或停車保管費用作為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之前提，無論兩造間是否存在維修契約，縱使再審原告僅同意再審被告檢修系爭汽車，仍不影響其經再審被告通知即有自行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再審被告則無義務繼續供系爭汽車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抗辯再審被告應運回歸還系爭汽車，及其遭要求清償相關費用始能取回系爭汽車等語均無可採，再審原告應無受再審被告強迫始不得不將系爭汽車繼續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無正當權源以系爭汽車占用濱江服務廠停車位置，致再審被告受無從使用該停車位置受有損害，構成不當得利等節，核已強調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不因兩造間有無維修契約而受影響，並依卷內資料及證據調查之結果，分就兩造之主張及抗辯加以分析及辯駁，認定再審原告以系爭汽車占用上開停車位置，構成不當得利，再審被告則無強迫再審原告得利之情形。再審原告執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為據，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證言與其過去消費情形不同，兩造間不存在維修契約關係，再審被告卻假借維修名義，強迫其消費及詐取高額停車費，及調包其向德國原廠求償之證物，屬不法原因之給付，不得向其請求返還，原確定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自由心證法則等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所未認定之事實（即兩造間存在維修契約法律關係）而為指摘，及對於原確定判決關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所為之爭執，並非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之事實進而適用法規有何錯誤之情形，要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形有間。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即無可採。
３、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主張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76條第1項等2項請求權基礎，並就該2項請求權基礎排列為先、備位，請求法院依序審理裁判。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再審被告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既屬有理由，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即無庸審酌（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第29至30行），並就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所抗辯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在堆放雜物及廢棄物之處所，周圍環境尚有滲漏水等節，表示再審原告所提照片不能證明上開其抗辯之事實，再審原告受有無從使用系爭汽車停放位置之損害，不因該停車位置原始用途而異，系爭汽車是否因此而受損害屬別一問題，不影響再審原告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4頁第19行至第29行）。原確定判決既未就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為裁判，另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認定再審原告所舉證據不能證明，所執抗辯亦均不影響其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等節，已詳述其理由，經核並無違誤。再審原告猶針對原確定判決所未論斷之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以系爭汽車遭再審被告與廢棄汽車放置在同一停車格，周遭環境漏水、積水，再審被告非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其管理事務等語再為爭執，並就原確定判決認定以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計算再審原告所受系爭汽車占用停車位置5年之利益等事實之當否問題予以指摘，核與適用法規是否顯有錯誤無涉，仍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㈡、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提起再審之訴部分：
１、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均為分別獨立之再審事由，各款理由既不相同，所應遵守之不變期間自應分別計算（最高法院72年台聲字第392號判例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提起再審之訴後，雖非不得補提其他再審事由，然其提出之原因事實，係獨立之再審事由，而非原已提出再審事由之補充者，自須受法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47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查再審原告對於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於112年12月6日宣示時即告確定，而判決正本送達再審原告之日期為同年月12日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查詢原確定判決送達日期在案。再審原告遲至113年6月25日始具狀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提出臺北市停管處公告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2、54頁），已非原提起再審之訴之補充，而得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自應受再審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原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12日送達再審原告，至再審原告於113年6月25日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對其知悉在後之事實，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揆諸首開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為不合法，亦應予駁回。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本件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依民事再審訴狀所載，不經調查即可認顯與法定要件不符，而顯無再審理由，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另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第13款部分，則逾應遵守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為不合法，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一部顯無再審理由，一部不合法，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曾琬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號
再審原告    林子源  

再審被告    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漢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停車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2年12月6
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8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
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之證述與兩造
    間向來之消費行為迥然不同，有違證據法則。依據行政院公
    告之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範本（下稱維修範本）第4條、第1
    6條規定，需有雙方同意及消費者之委託書、同意書或授權
    書，始可進行車輛維修。伊未同意再審被告修繕系爭汽車，
    再審被告卻擅自更換系爭汽車汽油管，縱使免除維修費，系
    爭汽車既遭安裝該汽油管，伊也無法取車。再審被告偽造維
    修紀錄，強行留置系爭汽車，藉以向伊詐取高額停車費用，
    並故意破壞伊因系爭汽車漏油得向德國原廠請求賠償之證物
    ，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向伊請求返還因不法原因
    所為之強迫消費給付。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留置在漏水
    、積水的不良空間，並與廢棄車輛共用一個停車格，未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伊管理事務，卻比照無使用任何不良
    設施之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作為收費模式，涉
    及詐欺，亦違反內政部民國87年1月17日發布之防空避難設
    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5點規定，核與不
    當得利、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原確定判決卻為再審被告勝
    訴之判決，顯有適用證據法則、自由心證法則之法規錯誤，
    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
    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嗣於113年6月25日提出民事再審之訴補充理由
    狀，主張伊於近日發現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下稱停管處
    ）在官方網站公告，濱江街小型車停車費每日每次停放費用
    最高為新臺幣（下同）50元，濱江市場停車全日月票僅為4,
    800元，再審被告竟不實以每小時20元計算停車費用，倘原
    確定判決審酌該證物，可為伊有利之判斷，伊亦得依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提起再審之訴部分
    ：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
    院現尚有效之解釋及大法官之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
    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並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漏未
    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發生法律上見
    解歧異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6
    1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觀諸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3頁第10行至第4頁第16行已
    敘明再審被告99年8月15日將系爭車輛移至濱江服務廠檢查
    後，自100年6月13日起屢次寄發存證信函通知再審原告取回
    系爭車輛，再審原告最終於111年4月28日始前往取回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細繹歷次存證信函之內容均未以再審原
    告清償維修費用或停車保管費用作為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
    之前提，無論兩造間是否存在維修契約，縱使再審原告僅同
    意再審被告檢修系爭汽車，仍不影響其經再審被告通知即有
    自行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再審被告則無義務繼續供系爭汽
    車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抗辯再審被告應運回歸還系
    爭汽車，及其遭要求清償相關費用始能取回系爭汽車等語均
    無可採，再審原告應無受再審被告強迫始不得不將系爭汽車
    繼續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無正當權源以系爭汽車占
    用濱江服務廠停車位置，致再審被告受無從使用該停車位置
    受有損害，構成不當得利等節，核已強調再審原告取回系爭
    汽車之義務不因兩造間有無維修契約而受影響，並依卷內資
    料及證據調查之結果，分就兩造之主張及抗辯加以分析及辯
    駁，認定再審原告以系爭汽車占用上開停車位置，構成不當
    得利，再審被告則無強迫再審原告得利之情形。再審原告執
    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為據，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
    證人王重吉證言與其過去消費情形不同，兩造間不存在維修
    契約關係，再審被告卻假借維修名義，強迫其消費及詐取高
    額停車費，及調包其向德國原廠求償之證物，屬不法原因之
    給付，不得向其請求返還，原確定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自由
    心證法則等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所未認定之事實（即兩
    造間存在維修契約法律關係）而為指摘，及對於原確定判決
    關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所為之爭執，並非原確定判決就認
    定之事實進而適用法規有何錯誤之情形，要與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情形有間。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
    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即無可
    採。
３、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主張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76條第1項
    等2項請求權基礎，並就該2項請求權基礎排列為先、備位，
    請求法院依序審理裁判。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再審被告先位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既屬有理由，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
    項規定請求即無庸審酌（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第29至30行）
    ，並就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所抗辯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
    放在堆放雜物及廢棄物之處所，周圍環境尚有滲漏水等節，
    表示再審原告所提照片不能證明上開其抗辯之事實，再審原
    告受有無從使用系爭汽車停放位置之損害，不因該停車位置
    原始用途而異，系爭汽車是否因此而受損害屬別一問題，不
    影響再審原告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
    由欄第4頁第19行至第29行）。原確定判決既未就民法第176
    條第1項請求部分為裁判，另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認定再
    審原告所舉證據不能證明，所執抗辯亦均不影響其構成不當
    得利之認定等節，已詳述其理由，經核並無違誤。再審原告
    猶針對原確定判決所未論斷之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
    以系爭汽車遭再審被告與廢棄汽車放置在同一停車格，周遭
    環境漏水、積水，再審被告非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其
    管理事務等語再為爭執，並就原確定判決認定以濱江市場公
    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計算再審原告所受系爭汽車占用停車位
    置5年之利益等事實之當否問題予以指摘，核與適用法規是
    否顯有錯誤無涉，仍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
    款之再審事由。
㈡、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提起再審之訴部
    分：
１、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均為分別獨立之再審事由
    ，各款理由既不相同，所應遵守之不變期間自應分別計算（
    最高法院72年台聲字第392號判例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
    提起再審之訴後，雖非不得補提其他再審事由，然其提出之
    原因事實，係獨立之再審事由，而非原已提出再審事由之補
    充者，自須受法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抗字第247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查再審原告對於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原確定判決因不
    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於112年12月6日宣示時即告確定，而判
    決正本送達再審原告之日期為同年月12日等情，業據本院依
    職權查詢原確定判決送達日期在案。再審原告遲至113年6月
    25日始具狀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
    ，並提出臺北市停管處公告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2、54頁
    ），已非原提起再審之訴之補充，而得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
    訴，自應受再審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原確定判決於112年12
    月12日送達再審原告，至再審原告於113年6月25日追加民事
    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
    間，復未對其知悉在後之事實，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揆諸首
    開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
    之訴部分，為不合法，亦應予駁回。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
    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
    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
    本件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
    由，依民事再審訴狀所載，不經調查即可認顯與法定要件不
    符，而顯無再審理由，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另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第13款部分，則
    逾應遵守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為不合法，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一部顯無再審理由，一部不合
    法，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曾琬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號
再審原告    林子源  

再審被告    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臺北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漢明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停車費用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2年12月6日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8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之證述與兩造間向來之消費行為迥然不同，有違證據法則。依據行政院公告之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範本（下稱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需有雙方同意及消費者之委託書、同意書或授權書，始可進行車輛維修。伊未同意再審被告修繕系爭汽車，再審被告卻擅自更換系爭汽車汽油管，縱使免除維修費，系爭汽車既遭安裝該汽油管，伊也無法取車。再審被告偽造維修紀錄，強行留置系爭汽車，藉以向伊詐取高額停車費用，並故意破壞伊因系爭汽車漏油得向德國原廠請求賠償之證物，依民法第180條第4款規定，不得向伊請求返還因不法原因所為之強迫消費給付。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留置在漏水、積水的不良空間，並與廢棄車輛共用一個停車格，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伊管理事務，卻比照無使用任何不良設施之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作為收費模式，涉及詐欺，亦違反內政部民國87年1月17日發布之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執行要點（下稱執行要點）第5點規定，核與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之要件不符。原確定判決卻為再審被告勝訴之判決，顯有適用證據法則、自由心證法則之法規錯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再審被告在第一審之訴駁回。嗣於113年6月25日提出民事再審之訴補充理由狀，主張伊於近日發現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下稱停管處）在官方網站公告，濱江街小型車停車費每日每次停放費用最高為新臺幣（下同）50元，濱江市場停車全日月票僅為4,800元，再審被告竟不實以每小時20元計算停車費用，倘原確定判決審酌該證物，可為伊有利之判斷，伊亦得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提起再審之訴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現尚有效之解釋及大法官之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判決者而言，並不包括取捨證據失當、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或判決不備理由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聲字第161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觀諸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3頁第10行至第4頁第16行已敘明再審被告99年8月15日將系爭車輛移至濱江服務廠檢查後，自100年6月13日起屢次寄發存證信函通知再審原告取回系爭車輛，再審原告最終於111年4月28日始前往取回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細繹歷次存證信函之內容均未以再審原告清償維修費用或停車保管費用作為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之前提，無論兩造間是否存在維修契約，縱使再審原告僅同意再審被告檢修系爭汽車，仍不影響其經再審被告通知即有自行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再審被告則無義務繼續供系爭汽車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抗辯再審被告應運回歸還系爭汽車，及其遭要求清償相關費用始能取回系爭汽車等語均無可採，再審原告應無受再審被告強迫始不得不將系爭汽車繼續停放在濱江服務廠。再審原告無正當權源以系爭汽車占用濱江服務廠停車位置，致再審被告受無從使用該停車位置受有損害，構成不當得利等節，核已強調再審原告取回系爭汽車之義務不因兩造間有無維修契約而受影響，並依卷內資料及證據調查之結果，分就兩造之主張及抗辯加以分析及辯駁，認定再審原告以系爭汽車占用上開停車位置，構成不當得利，再審被告則無強迫再審原告得利之情形。再審原告執維修範本第4條、第16條規定為據，主張原確定判決未審酌證人王重吉證言與其過去消費情形不同，兩造間不存在維修契約關係，再審被告卻假借維修名義，強迫其消費及詐取高額停車費，及調包其向德國原廠求償之證物，屬不法原因之給付，不得向其請求返還，原確定判決違反證據法則及自由心證法則等語，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所未認定之事實（即兩造間存在維修契約法律關係）而為指摘，及對於原確定判決關於取捨證據，認定事實所為之爭執，並非原確定判決就認定之事實進而適用法規有何錯誤之情形，要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情形有間。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即無可採。
３、再審被告於前訴訟程序主張民法第179條及民法第176條第1項等2項請求權基礎，並就該2項請求權基礎排列為先、備位，請求法院依序審理裁判。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再審被告先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既屬有理由，備位依民法第176條第1項規定請求即無庸審酌（見原確定判決第5頁第29至30行），並就再審原告於前訴訟程序所抗辯再審被告將系爭汽車停放在堆放雜物及廢棄物之處所，周圍環境尚有滲漏水等節，表示再審原告所提照片不能證明上開其抗辯之事實，再審原告受有無從使用系爭汽車停放位置之損害，不因該停車位置原始用途而異，系爭汽車是否因此而受損害屬別一問題，不影響再審原告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見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第4頁第19行至第29行）。原確定判決既未就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為裁判，另本於兩造辯論之結果，認定再審原告所舉證據不能證明，所執抗辯亦均不影響其構成不當得利之認定等節，已詳述其理由，經核並無違誤。再審原告猶針對原確定判決所未論斷之民法第176條第1項請求部分，以系爭汽車遭再審被告與廢棄汽車放置在同一停車格，周遭環境漏水、積水，再審被告非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為其管理事務等語再為爭執，並就原確定判決認定以濱江市場公有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計算再審原告所受系爭汽車占用停車位置5年之利益等事實之當否問題予以指摘，核與適用法規是否顯有錯誤無涉，仍不得據為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
㈡、再審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提起再審之訴部分：
１、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均為分別獨立之再審事由，各款理由既不相同，所應遵守之不變期間自應分別計算（最高法院72年台聲字第392號判例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提起再審之訴後，雖非不得補提其他再審事由，然其提出之原因事實，係獨立之再審事由，而非原已提出再審事由之補充者，自須受法定30日不變期間之限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47號裁定意旨參照）。
２、查再審原告對於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原確定判決因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於112年12月6日宣示時即告確定，而判決正本送達再審原告之日期為同年月12日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查詢原確定判決送達日期在案。再審原告遲至113年6月25日始具狀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之再審事由，並提出臺北市停管處公告2紙為證（見本院卷第52、54頁），已非原提起再審之訴之補充，而得獨立提起另一再審之訴，自應受再審不變期間之限制。而原確定判決於112年12月12日送達再審原告，至再審原告於113年6月25日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再審事由，顯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復未對其知悉在後之事實，提出證據以實其說，揆諸首開說明，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3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部分，為不合法，亦應予駁回。
三、末按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係依再審原告所主張之再審事由，不經調查即可認定，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而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本件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事由，依民事再審訴狀所載，不經調查即可認顯與法定要件不符，而顯無再審理由，本院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另再審原告主張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第13款部分，則逾應遵守之30日再審不變期間，為不合法，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一部顯無再審理由，一部不合法，爰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碧惠
　　　　　　　　　　　　　　　　　　法　官　方鴻愷
　　　　　　　　　　　　　　　　　　法　官　孫曉青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曾琬真


